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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8,298.73 万元，同比减少 7.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8,274.80 万元，同比减少 120.77%。
（一）业绩亏损的具体原因
1、主营业务的影响
报告期内，由于受到宏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安防设备、智能手机等消费终端市场需求大幅下滑。

终端客户面临的负面影响逐步传导至上游厂商，对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了较大冲击，公司在部分细分
市场的短期增长受阻，部分产品销售价格承压，公司全年的营收规模和毛利率较上年有所下降。

2、财务费用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产生较大的财务费用，主要是汇兑损失和利息费用。 2022 年人民币兑美元大幅

贬值，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从 2022 年年初的 6.3794 跌至 2022 年末的 6.9646， 全年跌幅约为
9.17%。 长期以来公司的主要采购均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单位，形成了美元负债头寸，人民币兑美
元大幅贬值带来了较大的账面汇兑损失。另外，2022 年公司为采购而取得较多的银行贷款，利息费
用同比大幅增长。

3、研发费用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和产品的持续研发，在 2022 年下游市场景气度下行、公司业绩承压的背景

下，公司坚持加大研发投入，取得了多项研发成果，研发费用同比大幅增长。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核心、所处行业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也不存在重大风险，与行业趋势一致。
（三）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

论与分析”中关于公司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部分内容。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274.80万元，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从公司实际经营角度出发，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8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治理特殊安排情况：
√本公司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出席会议，会议一致审议

通过了《关于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议案》，并制定公司章程，
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安排。 除非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终止特别表决权安排，公司特别表决权设置
将持续、长期运行。根据特别表决权设置安排，公司股本由具有特别表决权的 A 类股份及普通股份
B 类股份组成。除审议特定事项 A 类股份与 B 类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数量相同外，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徐辰持有的 A 类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为其他股东(包括本次公开发行对象)所持有的 B
类股份每股拥有的表决权的 5 倍。

截至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徐辰直接持有公司 13.71%的股份，通过特别表决权设置，徐辰自行
及通过一致行动人莫要武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比例 48.13%。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 市 交 易 所 及 板
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 券 交 易 所 科 创
板 思特威 688213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冰晶 梁砚卿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 889 号科技绿洲四期 8 号楼 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 889 号科技绿洲
四期 8 号楼

电话 021-64853572 021-64853572

电子信箱 ir@smartsenstech.com ir@smartsenstec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 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不断推出高端智慧安防、高端工业线阵 CIS 等创新产品，继续领跑行业
2022 年，公司智慧安防行业收入为 166,451.4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0.34%，占主营收入的

比例为 67.04%。 尽管由于主要客户需求下降叠加行业景气度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智慧安防行业
的销售收入有所下降，但公司依然保持着行业优势地位。 据 TSR 统计，2020 及 2021 年，公司均位
列全球安防 CIS 出货第 1 位，市场份额已经处于比较稳固的领先地位。

展望 2023 年，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陆续发布、客户需求的逐步回暖、下游库存水平持续降低
及高端产品进口替代进程的持续升温，智慧安防行业的景气度有望回暖，公司在智慧安防行业的
市场规模有望再次提升。 未来，全球安防市场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如智能视频监控系统、门
禁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人脸识别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及智能交通系统等，新的应用需求将会正
向传导至上游 CIS 供应商，驱动新的增长。 据 TSR 分析预测，全球安防监控摄像头的销量将呈现逐
年上升的趋势，至 2025 年将达到 5.5 亿颗，并且高清化趋势将会持续，这将为公司在智慧安防行业
市场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提供重要的机遇。 同时，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全球智能家居摄像头
市场预计将迎来持续增长，未来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近 19.3%。 到 2025 年，全球智能家居摄像机
的出货量将突破 2 亿台。

伴随安防行业朝着数字化、智能化、超高清化等方向快速发展的趋势，对安防 CIS 成像性能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 4K/8K 级的清晰成像、更高的帧率、更丰富的 HDR 组合、具备极
佳的噪声控制以及出色的夜视成像。 在高清市场，300 万像素到 500 万像素等 2K 及以上分辨率需
求量增幅明显，800 万像素的 4K 需求量也显著提升， 一些超高分辨率需求应用甚至拓展到了 8K，
需要 1200 万像素及以上的产品。

随着应用场景和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公司已搭建好一系列基于本土供应链自主研发的具有竞
争力的产品矩阵，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成像技术解决方案。 同时，公司将继续保持行业领
先的研发效率，与下游应用和客户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推出高端安防产品、高端工业线阵 CIS 等创
新产品，持续优化和提升产品性能和用户体验，进一步加强与核心客户的合作，拓展合作领域，不
断提高客户满意度，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机会，实现长期稳健的业务增长，继续保持在智慧安防领
域的优势地位。

2、成功搭建汽车电子全平台产品体系，在主流车厂实现大规模出货，行业地位大幅提升
2022 年，公司汽车电子行业合并收入为 22,554.2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4.63%，占主营收

入的比例为 9.08%。 公司自 2021 年开始投入大量研发资源，以开发覆盖多种应用场景的汽车电子
CIS 产品，包括 360 度全景影像、行车记录仪、舱内监控、流媒体/电子外后视镜、ADAS/AD 等。 凭借
着行业领先的研发效率和多年在智慧安防领域积累的先进经验， 公司在 2022 年成功构建了覆盖
汽车电子全应用场景的产品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推出的多款车规级 CIS 新品，
以卓越的性能和快速的响应能力迅速获得了市场认可和客户的信任，相关产品已经在国内主流车
厂开始大规模出货，未来有望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据 TSR 统计，公司在 2021 年首次进入了“全球
CIS 车载市场出货量 Top 10 厂商”排行榜，位列全球第 4。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了由国际公认的检验、测试和认证机构 SGS 颁发的 ISO 26262:2018 汽车
功能安全流程 ASIL D 认证证书。 作为国内少数能够提供车规级 CMOS 图像传感器解决方案的高
尖技术企业，此次获证意味着公司已经建立起符合功能安全最高等级“ASIL D”级别的产品开发流
程体系，为公司打造先进车规级芯片、助推智能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在汽车智能化和自动驾驶已形成了不可逆的技术发展趋势下，汽车电子市场成为了 CIS 市场
新的增长点。 根据 Yole 报告，2021 年，车载摄像头销售总量达 2.1 亿颗，较 2020 年增长超 15%，其
中影像类、ADAS 类以及舱内摄像头分别占比为 64%、24%以及 12%。 Yole 预测，2022 年全球车载
摄像头销量预计为 2.2 亿颗，到 2026 年销量将达到 3.64 亿颗。

2020 年是新能源汽车的爆发之年，2021 年与 2022 年则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阶段，从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来看，2022 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 688.7 万辆，同比增长 93.4%。 新能
源汽车销量占整体汽车销量比例提升至 25.6%，逐步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
院监测数据显示，以整车搭载摄像头为统计口径，2022 年 1-8 月中国市场（不含进出口）乘用车新
车标配交付摄像头合计为 3,329.86 万颗，同比增长 23.35%，单车搭载摄像头颗数为 2.67 颗（上年
同期为 2.05 颗）。 高工智能汽车研究院预计， 接下来两三年仍是汽车电子的市场红利期， 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市场单车搭载摄像头将提升至 7-8 颗。

目前国内汽车电子 CIS 市场是一个极具广阔发展前景的蓝海市场，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和发展机遇。 未来，公司将继续依托行业领先的研发效率和技术实力，不断推出并升级汽车电子
CIS 系列产品，优化和提升产品性能和用户体验，进一步加强与国内主流车厂的合作关系，以提升
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促进汽车电子业务的快速增长。

3、消费电子业务的营收实现了显著增长，在主要手机品牌厂商中的市场份额均有提高
2022 年，公司消费电子行业合并收入 59,292.9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0.61%，占主营收入

的比例为 23.88%。 2022 年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和地缘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出现需
求疲软现象，根据群智咨询 Signmaintell《2022-2027 全球图像传感器行业发展趋势深度研究报告》，
2022 年全球手机市场因终端大幅度砍单及高库存因素，全球手机 CIS 出货量约 47.1 亿颗，同比下
降 12.2%。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卓越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客户端的快速响应能力，在消费电子 CIS 市
场迅速崛起。 在消费电子行业整体景气度低迷的大背景下，公司在其中的营收仍然实现了大幅增
长，市场份额快速提升。 公司消费电子的入门级系列产品已在主流手机品牌客户处实现了大规模
出货，高端旗舰 5000 万像素系列的产品也已开始与客户展开合作，2023 年开始有望为公司的业绩
增长作出持续贡献。

根据 Counterpoint统计，智能手机是 CIS最大的下游应用领域（占比 70%以上）。 Counterpoint同时
预测，未来智能手机的 CIS 含量将平均扩大至 4.1 颗/每部，因此智能手机 CIS 领域也是各大 CIS 厂商
业务布局的重要领域。 为了快速扩大公司整体业务规模，保持供应链稳定，平衡各行业板块的波动，同
时降低依赖单一行业的风险，公司在 2020年开始向智能手机 CIS领域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

纵观市场，高端智能手机消费者对于相机的拍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在这一趋势下，CIS 作为
核心成像器件，成为了手机摄像头性能破壁的重要领域。目前，5000 万像素是旗舰级手机主摄的主
流配置，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拥有稳固的生命周期，这也反映了市场对于高像素智能手
机拍照的追求与需求。

针对 5000 万像素产品赛道，公司在报告期内积极创新，推出了两款不同性能的 5000 万像素超
高分辨率的 CIS 新品，以进一步完善差异化产品矩阵，满足客户不断多样化的需求。 这两款产品具
有夜视全彩成像、高动态范围等卓越性能，同时采用新一代超低功耗设计，能够为智能手机摄像头
AI 识别应用提供强劲续航，具有极高的市场竞争力和应用前景。我们预计这两款产品将在 2023 年
实现规模化量产，并有望不断拓展新的市场和应用领域，届时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高端智能手
机图像传感器领域的市场地位和品牌影响力。

(二)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属于 Fabless 模式，公司专注于 CMOS 图像传感器研发、设计和销售工作，而将

晶圆生产、封装等主要生产环节委托给外部企业完成，但考虑到最终产品调试的便捷性和品质管
控，公司自建测试厂完成了大部分的终测（FT 测试）环节的工作，公司并无投资量级巨大的晶圆生
产线和封装厂。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并根据自身情况、市场规则和运
作机制，独立进行经营活动。

(三) 所处行业情况
1. 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1）全球半导体及集成电路行业
全球半导体行业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景气周期与宏观经济、下游应用需求以及自身产能库存

等因素密切相关。 根据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预测，预计 2022 年全球半导体收入将增长
7.4%，低于 2021 年的 26.3%。 Gartner 认为，尽管芯片短缺正在缓解，但全球半导体市场正在进入疲
软期，这种疲软期将持续到 2023 年，届时半导体收入预计将下降 2.5%。 部分半导体终端市场开始
呈现疲软，尤其是那些受到消费者支出影响的市场。 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税收和利率，以及更高
的能源和燃料成本，正在给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带来压力。 这正在影响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电子
产品的支出。 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 同时也预测，持续强劲的汽车市场和物联网 (IoT) 的增长将
有助于半导体市场复苏。2023 年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降低。初步预计 2024 年半导体市场会持
续复苏，终端市场温和增长，半导体市场增长率为 5%到 10%。

（2）我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行业
过去 20 年，信息技术是中国和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 GDP 增长

与集成电路产业之间表现出强烈的相关性，并且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这种相关性越来越明
显。 近年来，中国的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行业需求快速扩张，政策支持也持
续利好。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2021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增长速度维持较高的水平。2021 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良好
的驱动下，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平稳增长态势，2021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首次
突破万亿元，达到 10458.3 亿元，同比增长 18.2%。 2022 年上半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销售额达
到 4763.5 亿元，同比增长 16.1%，预计 2023 年其市场规模将达 14425 亿元。

根据 IC Insights 的预测，中国集成电路市场规模 2020-2025 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9.2%，其中中
国国产芯片占比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15.9%提升至 2025 年的 19.4%。

（3）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格局与发展趋势
得益于多摄手机的广泛普及和安防监控、智能车载摄像头和机器视觉的快速发展，CMOS 图像

传感器的整体出货量及销售额随之不断扩大。 根据 Frost＆Sullivan 统计，自 2016 年至 2020 年，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出货量从 41.4 亿颗快速增长至 77.2 亿颗，期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6.9%。 2022
年，受终端需求低迷影响，根据 Omida 预测分析，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在连续 6 年保持两位
数增长之后，或下滑至 186 亿美元，较 2021 年的 201 亿美元，同比下滑近 7%。 但同时，该机构也预
计，2023 年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将恢复增长，市场规模将增至 1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且
增长势头预计持续到 2026 年，届时该市场的规模将增至 269 亿美元。当前，CMOS 图像传感器主要
用于手机的摄像头。 近年来，机器视觉、自动驾驶和增强现实等其他应用的需求也在增加。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产品已广泛运用于包括网络摄像机、模拟闭路摄像机、家用看护摄像机、智能门铃、无人

机、扫地机器人、工业相机、智慧交通、人脸识别等智慧安防领域；智能化的车载行车记录仪、车载
环视及后视摄像头、驾驶员监测摄像头等汽车电子应用领域；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家居、智能
健康等消费电子应用领域，推动着智能生活的发展和进步。

公司通过 FSI-RS 系列、BSI-RS 系列和 GS 系列的全面布局，以技术为驱动，满足行业应用领
域对低照度光线环境下成像优异、高温工作环境下维持芯片高性能、光线对比强烈环境下明暗细
节呈现、拍摄快速运动物体无畸变/拖尾、高帧率视频拍摄等刚性需求，具备与索尼等领先的 CMOS
图像传感器厂商竞争的核心优势，深入覆盖高、中、低端各种层次，满足客户多样化的产品需求，逐
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公司已成为智慧安防、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领域领先的 CMOS 图像传感器供应商，根据 TSR 的
数据显示，公司在 2021 年 CIS 整体出货量排名中名列第 6 位，且在 2020 及 2021 年一直位列全球
安防 CIS 出货量的第 1 位。 此外，公司在 2021 年首次进入了“全球 CIS 车载市场出货量 Top 10 厂
商”排行榜，位列全球第 4。

3. 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2022 年，为了快速扩大公司整体业务规模，保持供应链稳定，平衡各行业板块的波动，同时降

低依赖单一行业的风险，公司持续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 CIS 领域投入大量研发资源，以开发覆
盖多种应用场景的汽车电子、消费电子 CIS 产品。

报告期内，凭借着行业领先的研发效率和多年在智慧安防领域积累的先进技术经验，公司成
功构建了覆盖汽车电子全应用场景的产品体系。 公司推出的多款满足车规要求的 CIS 产品，可应
用于全景环视、自动泊车、流媒体后视镜和 ADAS/AD 等功能，并以卓越的性能和快速的响应能力
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客户的信任。 相关产品已在主流车厂大规模出货，并与这些车厂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未来有望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据 TSR 统计，公司在 2021 年全球 CIS 车载市场出货
量排名中名列第 4 位。 在 2022 年，公司更是首次进入了 Automotive Top 10 排行榜。

此外，公司在消费电子 CIS 市场迅速崛起，在其中的营收实现了大幅增长。 公司入门级产品已
在三星、小米、联想、荣耀等手机主流品牌客户处实现了大规模出货，而高端旗舰 5000 万像素系列
产品也已开始与相关品牌厂商展开合作，有望为公司的业绩增长作出持续贡献。

未来，公司将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市场洞察，不断优化产品矩阵，加强与核心客户的合作，拓
展合作领域，积极开拓新的市场机会，不断提高产品性能和用户体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营业
额的稳定增长。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 年

总资产 6,054,010,518.20 4,389,872,578.58 37.91 2,786,617,023.95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产 3,731,455,336.54 2,628,356,802.10 41.97 2,221,228,674.08

营业收入 2,482,987,309.22 2,689,327,871.83 -7.67 1,527,181,504.99
扣除与 主 营 业 务 无 关 的 业
务收入 和 不 具 备 商 业 实 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2,482,987,309.22 2,689,327,871.83 -7.67 1,527,181,504.99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润 -82,748,036.47 398,333,247.81 -120.77 120,989,387.16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976,526.67 392,160,445.96 -129.57 119,300,127.57

经营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额 -1,523,989,386.87 -1,261,896,357.18 不适用 23,164,90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 16.43 减少 18.95 个百分点 11.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159 1.1065 -119.51 1.06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159 1.1065 -119.51 0.9536
研发投 入 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12.37 7.63 增加 4.74 个百分点 7.1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37,882,552.13 571,738,856.20 644,856,141.99 828,509,75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11,059.20 -9,135,317.00 -46,634,705.75 -41,089,072.9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180,196.51 -7,880,399.11 -77,553,683.01 -38,722,64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2,754,655.81 -636,267,472.66 -653,443,135.30 138,475,876.9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 5,2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26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数（户） 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 告 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徐辰 0 54,828,443 13.71 54,828,443 54,828,443 无 0 境外自然人
华芯投资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 金二期 股 份 有 限
公司

0 29,543,603 7.39 29,543,603 29,543,603 无 0 国有法人

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 0 28,324,932 7.08 28,324,932 28,324,932 无 0 境外法人

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0 27,878,777 6.97 27,878,777 27,878,777 无 0 境外法人

莫要武 0 23,968,856 5.99 23,968,856 23,968,856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共青城思智 威 科 技 产 业
投资合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0 19,374,294 4.84 19,374,294 19,374,294 无 0 其他

马伟剑 0 16,404,798 4.10 16,404,798 16,404,798 质押 6,876,124 境内自然人
江苏招银产 业 基 金 管 理
有限公司－南京甄远贰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0 10,845,193 2.71 10,845,193 10,845,193 无 0 其他

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 0 9,370,089 2.34 9,370,089 9,370,089 无 0 其他

浙江大华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司 0 7,912,561 1.98 7,912,561 7,912,561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Hubble Ventures Co.,
Limited 0 7,912,561 1.98 7,912,561 7,912,561 无 0 境外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辰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莫要武为其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权数量 表决权比例 报 告 期 内 表 决 权
增减

表 决 权 受 到 限 制
的情况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1 徐辰 0 54,828,443 274,142,215 0.4426 0 无

2
国 家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二 期
股份有限公司

29,543,603 0 29,543,603 0.0477 0 无

3
Forebright Smart
Eyes Technology
Limited

28,324,932 0 28,324,932 0.0457 0 无

4 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27,878,777 0 27,878,777 0.045 0 无

5 莫要武 23,968,856 0 23,968,856 0.0387 0 无

6
共 青 城 思 智 威 科
技 产 业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374,294 0 19,374,294 0.0313 0 无

7 马伟剑 16,404,798 0 16,404,798 0.0265 0 无

8
南 京 甄 远 贰 号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10,845,193 0 10,845,193 0.0175 0 无

9 北 京 芯 动 能 投 资
基金(有限合伙) 9,370,089 0 9,370,089 0.0151 0 无

10 Hubble Ventures
Co., Limited 7,912,561 0 7,912,561 0.0128 0 无

11 浙 江 大 华 技 术 股
份有限公司 7,912,561 0 7,912,561 0.0128 0 无

合计 / 181,535,664 54,828,443 455,677,879 / /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上述持股比例为持有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徐辰先生持有的股份为具有特殊
表决权的股份，徐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莫要武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48.13%。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上述持股比例为持有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徐辰先生持有的股份为具有特殊
表决权的股份，徐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莫要武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比例为 48.13%。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 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 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8,298.7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8,274.8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11,597.6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9.5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 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
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13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3-006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
明”）为本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华明”，于 1992 年 9 月成立，2012 年 8

月完成本土化转制，从一家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制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 安永华
明总部设在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截至
2022 年末拥有合伙人 229 人，首席合伙人为毛鞍宁先生。 安永华明一直以来注重人才培养，截至
2022 年末拥有执业注册会计师 1,818 人，其中拥有证券相关业务服务经验的执业注册会计师超过
1,500 人， 注册会计师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400 人。 安永华明 2021
年度业务总收入人民币 54.9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人民币 52.82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人民币
22.7 亿元。 2021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共计 116 家，收费总额人民币 7.63 亿元。 这些上
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
等，其中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8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安永华明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计提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职

业保险，保险涵盖北京总所和全部分所。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
额之和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安永华明近三年不存在任何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需承担民
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安永华明及从业人员近三年没有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 安永华明曾两次收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涉及从业人员十三人。前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监督管理措施，并非行政处罚。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监督管理措施不影响安永华明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项目合伙人从业经历：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为赵国豪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是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赵国豪先生在事务所从业年限超过 20 年， 于 2008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工作，2007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19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复核 3
家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道路运输业。 赵国豪先生不存在兼职情况。

本项目的另一名签字注册会计师王润昕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王润昕先生在事务
所从业年限超过 10 年， 于 2019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8 年
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22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 1 家 A 股上市公司年
报/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王润昕先生不存在兼职情况。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宋从越先生， 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 于 2007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200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07 年开始在安永华明执业，2019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近三年签署/复核 2 家 A 股上市公司年报/内控审计，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宋从越先生不存在兼职情况。

2、诚信记录
上述项目合伙人、另一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均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
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安永华明及上述项目合伙人、另一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经履行招标选聘程序，审计服务收费按照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 2023 年度

审计收费为人民币 220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0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
民币 20 万元）。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与安永华明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安永华明的基本情况、执业资质相关证明文件、业务规模、人员信

息、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并对 2022 年的
审计工作进行了评估，认为安永华明具备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需求，在
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严格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履行了
必要的审计程序，收集了适当、充分的审计证据，审计结论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因此，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同意本议案。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相关资料，认可并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经核查，安
永华明具备相关业务的审计资格，拥有为公司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公司续聘其为 2023 年
度审计机构有利于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及提高工作效率，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在董事会批准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一

致表决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
师，并同意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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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36 号）批准，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上海思特威”）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10,000 股，发行价格为 31.51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60,715,100.00 元，扣除承销商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63,035,755.00
元，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人民币 23,461,118.52 元（包括：审计费及验资
费人民币 9,000,000.00 元、 律师费人民币 9,000,000.00 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人民币
4,716,981.13 元、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等人民币 744,137.39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74,218,226.48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到位，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1555491_B03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 202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78,991,941.33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人民币 100,711,663.59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60,715,100.00
减：保荐承销费 63,035,755.00
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总额 1,197,679,345.00
减：其他发行费用 23,461,118.52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174,218,226.48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760,351,114.78
减：募投项目支出 318,640,826.55
减：手续费 1,365.69
加：利息收入 5,486,744.13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100,711,663.5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
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以及监督等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2022 年 5 月，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分别与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北支行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思特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7 月，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将募
投项目“思特威（昆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实施主体由思特威（昆山）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昆山思特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并将该募投项目名称变更为“图像传感器
芯片测试项目”。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2022 年 10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思特威集成电
路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亭支行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
管协议履行正常。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上述协议，保证专款专用。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与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人民币元）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101040160002165394 1,131,676.34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101040160002165402 236,110.31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50131000895526847 78,880,047.42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655388888808 1,013.54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亭
支行 121935449810507 20,339,011.73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星展银行 （中国 ）有限公 司上海分
行 30020164388 9,150.00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
汇支行 454682861761 78,164.58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北
支行 216200100151688213 3,475.87

思特威 （上海 ）电子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8110201012601459859 50.47

昆山思特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亭
支行 121943335310358 32,963.33

合计 100,711,663.59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2 年 7 月 8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6,035.11 万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思特威（上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2）专
字第 61555491_B07 号)。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金额均已置换转出。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2 年 8 月 26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 12 个月之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
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已分别对此发表
了明确同意意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 7,901.17 万元。 具体情况
如下：
发行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人民币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购买日 到期日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协定存款 7,838.00 1.75% 2022/5/24 2022/12/3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
分行 协定存款 63.17 1.90% 2022/6/17 2023/6/16

本公司将存放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的协定存款于到期后
续期。

2022 年度，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170.66 万元。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

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设备与系统建设
项目”和“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产品升级及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增加了思特威（上海）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思特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2022 年 10 月 28 日， 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思特威（昆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实施主体由思特
威（昆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昆山思特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并将该募投项目名称变更为

“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 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昆山思特
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相关业务。 昆山思特威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使用上述资金用于“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时作为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出具
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
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22 年
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
订）》《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
相改变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117,421.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899.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899.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 诺 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注 2）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注 3）

本年度投入
金额（注 4）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 -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研 发 中
心 设 备
与 系 统
建 设 项
目

否 73,466.10 50,000.00 50,000.00 42,544.96 42,544.96 -7,455.04 85.09 202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图 像 传
感 器 芯
片 测 试
项目

否 40,868.94 3,000.00 3,000.00 967.81 967.81 -2,032.19 32.26 202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CMOS
图 像 传
感 器 芯
片 升 级
及 产 业
化项目

否 88,708.26 35,000.00 35,000.00 35,124.65 35,124.65 124.65 （ 注
5） 100.36 202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 充 流
动资金 否 79,000.00 29,421.82 29,421.82 29,261.77 29,261.77 -160.05- 99.4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82,043.30 117,421.82 117,421.82 107,899.19 107,899.19 -9,522.63 91.8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报告“三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相关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报告“三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相关内容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不存在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参见前述专项报告“三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相关内容

注 1：“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
注 2：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
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对此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2日披露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2）。 注 3：“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4：“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
投入金额。

注 5：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升级及产业化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系利息收入投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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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思特威”）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
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情况，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事
项。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36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01.00 万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5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6,071.51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
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 8,649.69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17,421.82 万元。

截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并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1555491_B03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公司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78,991,941.33 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 100,711,663.59 元（包括累计收到的利息收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
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08）。

三、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的情况
（一） 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的具体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可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7,421.82 万元，少于原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人民币 282,043.30 万元。 鉴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与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存在缺口，为保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节省投资成本，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的前提下，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投资总额进行了调整，对原项目投资总额超过募
集资金投资金额部分不再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 调整前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调整后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1 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 40,868.94 3,000.00

合计 40,868.94 3,000.00

（二） 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和经营战略调整，公司拟采取租赁厂房的方式建设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

目，预计以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产能规模将能够满足公司目前的经营需求。 在此基础上对项目投
资总额进行调整，不再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本次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变化。

本次变更是公司经过综合审视、论证项目实际情况、实施环境及后续建设需要而作出的审慎
决定，符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实际需求，更符合公司业务协同性要求和总体战略规划。

本次变更未改变募投项目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和方向，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情况
（一） 变更“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具体情况
综合考虑整体生产经营规划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 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公司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图像传感器芯片测试项目”的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进行变更，具体情
况如下：
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地点 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前进东路北侧 、 富春江路
东侧 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锦顺路 188 号

实施方式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测试厂房 ， 搭建无
尘车间，购买测试设备 。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租赁测试厂房 ，搭建无尘车间 ，购买
测试设备 。

上述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变更后，涉及向相关政府部门备案、申请环评批复等手续，公司将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二）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可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7,421.82 万元，少于拟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人民币 282,043.30 万元。 鉴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与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存在缺口，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投资成本，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前提下，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募投
项目的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进行调整。

本次变更是公司经过综合审视、论证项目实际情况、实施环境及后续建设需要而作出的审慎
决定，符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及实际需求，更符合公司业务协同性要求和总体战略规划。

本次变更未改变募投项目所涉及的业务领域和方向， 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发表了明
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是基

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
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意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二）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是

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意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
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三）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思特威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

施方式事项是公司从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顺应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
有效整合资源，优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配置，实现相关业务的统筹管理和深度发展，提高相关
业务管理运营效率，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调整募投
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事项无
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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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思特威

（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思特威”）、智感微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智感微”）

● 公司拟在上述全资子公司申请信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
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9,686.56 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 本事项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思特威、智感微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

利开展，结合公司 2023 年度发展计划，公司拟在合肥思特威、智感微申请信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
要时为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实际贷款及担保发生时，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由公司、合肥思特威、智感微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
同协商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徐辰先生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
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提供担保的具体事项。

二、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 思特威（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思特威（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2WEKH92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 3963 号智能科技园 E 栋 1501 室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XU CHEN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

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思特威（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二） 智感微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智感微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观塘区鸿图道 21 号讯科中心 10 楼 F 单元
注册资本：6,075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XU CHEN
智感微电子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贸易、进出口、咨询、服务
上述全资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三、 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满足公

司各业务板块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无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一） 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全资子公司申请信贷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
对外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辰先生及其授权人
士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提供担保的具体事项。 本事项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 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是结合公司 2023 年度发展计

划，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业务顺利开展而做出的合理预
估，所列额度内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
权，公司正常、持续经营，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

五、 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不含本次批准的担保额度且均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述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产的比例分别是 26.80%和
16.5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逾期
担保累计金额为 0 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 元。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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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以通讯
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碧召集并主持，公
司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2022 年公司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地履行了监事会职

能，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列席董事会会议和出席股东大会，并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和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公司的规范化运作。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
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2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服务业务从业资格，具

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满足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的要求，同意续聘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情况，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本议案全体监事回避表决，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监事会同意制定《董监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同意公司《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是

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意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
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

况、现金流情况、股东回报等因素，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并发表书面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严

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等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 2023 年第
一季度的经营情况。 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